
市人社局市教委关于开展2025年度天津市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创业工作开展、浓厚创业氛围，根据《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建立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20〕26号）和《市人社局市教委关于印发延长〈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评审办法（试行）〉有效期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4〕28号），现就做好2025年度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及申报渠道
[bookmark: _GoBack]（一）申报。11月20日前，在校生创业项目（含在高校众创空间中注册的毕业生项目，下同）向本校创业就业指导部门提出资助申请；毕业生创业项目向所在区人社局提出资助申请或通过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https://job.hrss.tj.gov.cn）进行线上申报；优秀就业项目和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向市就业服务中心提出资助申请或通过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进行线上申报。
（二）审核。11月30日前，在校生创业项目由所在高校进行初审并对场所、资质等内容进行实地核验，由市教委复核后，提交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毕业生创业项目由各区人社局初审并对场所、资质等内容进行实地核验，由市就业服务中心复核后，提交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优秀就业项目由市就业服务中心进行初审并对场所、资质等内容进行实地核验，提交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创业大赛获奖项目不再进行专家评审。
（三）专家评审。市就业服务中心组织评审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组提出资助项目和资助金额评审意见。市就业服务中心根据大学生创业项目、优秀就业项目的评审结果和创业大赛获奖项目等次，形成建议资助名单，报市人社局审定后，及时拨付资金。
二、资助等次、数量及标准
（一）大学生创业项目
第一等次，不超过10个，每个资助6万元。
第二等次，不超过20个，每个资助4万元。
第三等次，不超过30个，每个资助2万元。
（二）优秀就业项目
第一等次，不超过10个，每个资助6万元。
第二等次，不超过20个，每个资助4万元。
第三等次，不超过30个，每个资助2万元。
（三）创业大赛获奖项目
根据第六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方案设置的奖项等次及奖励金额确定。
三、其他事项
（1） 各区人社局、各高校、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和标准进行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申报审核工作。要建立健全工作台账，留存相关档案资料，接受人社、教育、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市人社局市教委关于印发〈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评审办法（试行）〉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1〕54号）关于大学生创业项目、优秀就业项目条件中的“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企业登记注册满2年，不满5年”、“登记注册满3年”，在本次申报时的计算时间均截至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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